
 

各教学科研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上海市有关文件要求以及我

校新学期工作安排，切实推进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现就进一步做好新学期实验

室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1.强化实验室安全责任制 

各教学科研单位要尽到主体责任，确保各实验室已落实

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具备使用条件和安全保障。长期关停

的实验室在恢复使用前，须按照《实验室恢复使用安全检查

要点》（附件）对实验室内场所环境、基础设施、安全设施、

各类危险源进行全面检查。未满足实验室开放所需安全条件

的实验室不得开展实验活动。 

2.强化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各实验室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人员准入管理，至少组

织一次针对本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培训，明确告知开展实验人

员关于校院两级和本实验室的各项管理规定，提醒规范操作、

环境卫生、经常通风、严禁饮食、做好台账记录，以及实验

室安全和个人安全防护等，并确保各项实验活动合法合规。 

3.加强实验室安全检查 



建立实验室安全巡查制度，加强教学科研单位巡查和实

验室自查。教学科研单位须做好实验室安全巡查工作及检查

记录，巡查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反馈实验室要求

其及时落实整改。各实验室根据分类分级情况确定检查频次，

做好实验室安全自查和整改，并做好记录。 

4.加强实验室规范管理 

开展实验的人员须严格遵守学校各项实验室规章制度，

实验过程中禁止无人值守，做好实验室安全防护，夜间实验

须至少两人在场并经事先审批同意。开展新的实验项目前，

须开展项目风险评估，分析存在的风险因素，提出应对措施

和应急预案；使用化学品前，应先查阅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

明书（MSDS），了解其特性，掌握所使用化学品的个体防护

方法和应急处置措施等。禁止在实验室进行与实验工作无关

的任何活动。 

5.加强实验室危险源管理 

严格做好实验室内用水、用电、用气、消防等安全管理，

特别是涉及危险化学品、气体钢瓶、实验动物、病原微生物、

危险生物因子、特种设备、高温高速设备、24 小时运行仪器

设备、危险废弃物等危险源，须强化使用安全和相关台账管

理，并确保消防设施、应急物品、防护用品等配置齐全、功

能完备、响应及时。 

6.危险废弃物回收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上门回收时间为每周四，各实验室须

严格按《东华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管理办法》进行分

类收集、张贴危废标签（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接收），并提

前在回收系统进行申请并规范填写信息，保持登记的电话畅

通，回收人员将在规定时间上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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